
摘要

新加坡国际争议解决学院（SIDRA）于2021年开展了针对国际争议解决的第二次
研究调查（SIDRA调查），《国际争议解决调查：2022最终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呈现了此次调查的结果。此次调查旨在更好地了解国际争议解决用户
对各类争端解决机制的满意度与相关经验，包括国际商事仲裁、国际商事调解、
国际商事诉讼、混合型争议解决机制以及投资者-东道国争议解决机制。SIDRA调
查进一步收集了科技技术在国际争议解决中的用户经验和满意度等数据。此次调
查首次讨论了用户对第三方资助的理解与运用。

《报告》介绍了SIDRA调查结果、新兴趋势以及待改善的领域。以下将对《报告》
所收集的数据进行概述：

受访者视角：对仲裁、调解和诉讼等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和满意度造成影响的重
要因素
• 用户认为在仲裁、调解和诉讼中，速度和公正性/中立性是“绝对关键的”或“

重要的”两个因素。
• 相较于仲裁和诉讼，更多的受访者对调解的速度与费用感到满意。
• 更多的受访者认为，对商业关系的维系和产生的客户业务间接成本，在调解

中是“绝对关键的”或“重要的”。

国际商事仲裁
• 对大多数选择仲裁作为争端解决机制的受访者来说，可直接执行性、保密性

和程序灵活性仍然是最为“重要的”或“绝对关键的”因素。
• 大多数受访者对仲裁中的三个方面满意度最低，包括对商业关系的维系、产

生的间接客户业务成本和仲裁费用。
• 受访者在决定使用线上平台进行仲裁时，首要考虑以下因素：旅行限制、较

低的费用、低争议价值和低争点复杂度。
• 大多数受访者对第三方资助及其潜在影响和运作方式有所了解，但没有使用

过这一制度。且并不意外的是，多数客户用户使用第三方资助的经验要少于
外部法律顾问。



国际商事调解
• 大多数受访者在选择商事调解以解决争议时，对商业关系的维系、保密性和

速度是影响他们做出决定的三大“重要的”或“绝对关键的”因素。
• 大多数受访者最满意于其所挑选的调解员的三项特质，分别是调解员的道德

标准、语言技巧以及争端解决经验。
• 大多数受访者指出，科技技术最有助于开展虚拟/线上调解。有趣的是，相较

于外部法律顾问，客户用户发现不同的技术工具更为有用，如电子化搜寻/尽
职调查、自动化谈判工具和调解员指定分析。

• 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应完善调解员名库中的三个方面，即性别、国籍和种族
多样性。

国际商事诉讼
• 大多数受访者指出，终局性是影响他们采取国际商事诉讼作为争端解决机制

的最重要因素。其他重要因素包括公正性和可直接执行性。
• 大多数受访者对国际商事诉讼规则和程序的明确性和透明度、公正性和可直

接执行性感到满意，但在以下方面上表示不太满意，包括程序灵活性、对商
业关系的维系、在机构、地点、法官选择上的灵活性。

• 比起伦敦商事法院（London Commercial Court）和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等国际商事法院，地方法院更受
青睐。

• 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在国际商事诉讼中，可进行虚拟/在线听证、电子化搜寻
/尽职调查及云端储存系统的平台是“极其有用的”或“有用的”技术。

混合型争议解决机制
• 混合型机制有可能弥补独立仲裁或调解的明显不足。
• 大多数受访者表明合同义务是其选择混合型争议解决机制的主要原因。
• 在将维系当事方之间的商业关系、成本和速度作为重要考量因素的情况下，

大多数受访者选择了混合型争议解决机制而非独立仲裁机制。
• 大多数受访者指出，在决定选择混合型争议解决机制而非独立调解机制时，

他们考虑的重要因素是前者对商业关系的维系及相关程序的灵活性。



投资者-国家争议解决机制
• 在解决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时，大部分受访者仍选择国际仲裁作为争端解决

机制，其中大多数选择机构仲裁或临时仲裁。
• 在挑选解决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的具体机制时，可直接执行性和政治敏感性

依然是首要考虑因素。
• 相较于国际商事诉讼或国内诉讼，更多受访者选择通过机构调解解决投资者

与国家间争端。
• 大多数受访者指出，他们满意于调解的速度、保密性、对商业关系的维系能

力、公正性和政治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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